法学院11级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通知
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。毕业论文答辩是关系学生能否毕业和顺利取得学位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按照教育部和学校相关规定：毕业论文成绩为不及格者，不得毕业，不得授予学位。所以每位同学务必认真要求、严格对待。现将毕业论文答辩有关事宜安排如下：

1、论文答辩于5月29日正式开始，请同学们将定稿的论文一式4份（复印稿即可，不要装订，用燕尾夹夹好。）于5月28日上午10点前由各班班长汇总后交至行敏楼315，逾期不收！！论文答辩时间地点及分组情况附后（附件）。
2、中北学院的同学请将毕业论文考核表（一式两份）前三页认真填写（水笔填写，以备存档）完毕，交由指导教师签署指导意见后带至答辩组参加答辩。  

3、所有同学请于5月28日下午2：00到行敏楼338（模拟法庭）集中，安排抽签及毕业相关事宜，事关毕业要事，请务必准时参加，否则造成无法顺利毕业后果自负！！

4、按抽签号顺序，依次答辩，不安排准备时间；如有特殊事宜需将答辩顺序提前的，请与答辩组秘书联系，予以调整。

5、答辩程序是：答辩学生介绍论文，答辩委员会提问，学生回答。

6、对于答辩委员会老师提出的问题，每位同学必须当场回答。
7、答辩完的同学及即将答辩的同学请不要在答辩场所及周围喧哗。
8、（此项仅对法学院学生适用）答辩结束后，顺利通过答辩的同学，请按照答辩组修改意见修改好论文后，打印一份于6月12日前由各班班长汇总后交至行敏楼315，以备存档， 同时将电子版论文发送至17jw@njnu.edu.cn邮箱，发送格式为：文章以附件形式发送，附件的文件名称为“学号＋姓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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